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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制度須盡快完善

华夏早报

民營銀行需要“野蠻成長”的政策環境

   7 月 25 日，銀監會宣布
正式批準首批民營銀行的籌
建申請。不出意外，最快 6
個月時間，獲準的 3 家民營
銀行就開始正式對外營業。
此舉標誌著民營銀行的春天
來臨，我國金融體系改革向
市場化方向邁出了壹大步。
   銀監會正式批準的 3家試
點民營銀行各有特色。由騰
訊、百業源、立業為主發起
人設立的深圳前海微眾銀行，
註冊資本 30 億元人民幣，是
壹家定位個人消費者和小微
企業為特色的銀行。由正泰、
華峰為主發起人設立的溫州
民商銀行，股東均是溫州本
土民企，主要為溫州當地的
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小
區居民、縣域三農提供普惠
金融服務。由華北、麥購為
主發起人設立的天津金城銀
行，重點是發展天津地區的
對公業務，不針對個人消費
者群體。

   三家民營銀行獲籌建的消
息，讓金融市場為之沸騰。
因為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講，
民資也能辦銀行，這是中國
資本市場的重大進步，說明
監管層終於具有了直面金融
改革的勇氣。目前已有不少
實力雄厚的各路資本都正
在籌備申請開辦民營銀行。
2014 年是民營銀行歷史上的
元年，也是民營企業的壹縷
曙光，民資借助混合所有制
改革打開了壹扇新窗口。
   以打破金融壟斷、讓競爭
出效率、發揮地緣優勢、支
農支小為初衷而推出的民營
銀行，或能夠更好地實現小
微企業融資難和城鄉居民相
應的金融權利。
   我國中小民營企業數量龐
大，據統計，國內中小企業
占企業總數的 98%，貢獻的
GDP 總量超過 60%，雖然為社
會創造了巨額的稅收，但是
卻缺乏專門為之服務的銀行

機構，近 4 成的中小民企因
為資金鏈斷裂被迫在停產邊
緣掙紮或倒閉。
   中小民營企業的弱勢主要
體現在市場準入、稅負、信
用壁壘等方面，由於天然的
缺陷，在與大型國有企業的
金融資源爭奪戰中長期處於
劣勢，國有大型銀行、股份
制商業銀行為這些中小民營
企業在貸款融資方面，設置
了較高的門檻，導致中小民
營企業常常面臨著融資難、
融資貴的困擾，盡管中央政
府出臺了不少優惠信貸扶持
政策，但由於我國沒有民營
企業自己的銀行，政府出臺
的各項差異化信貸措施和貸
款利率政策根本無法落實到
位。
   民營銀行的誕生，不但有
利於降低金融市場融資成本，
而且從根本上有利於解決民
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更有利
於促進我國混合所有制經濟

健康成長和發展。民營銀行
的破冰之舉，為混合所有制
提供了壹個最佳的註腳：共
存共贏共發展，是發展混合
所有制經濟的必由之路。
   萬事開頭難。在存款保險
制度尚未出臺的背景下，民
營銀行是民企又是銀行的雙
重屬性，決定了民營銀行肩
負著民營企業和金融機構的
雙重經營風險。
   相較於國有大行、股份制
商業銀行，民營銀行有壹個
很特殊之處，就是發起人在
提交的設立民營銀行的方案
中，要特別聚焦對退出機制
的設計。通俗來講，即必須
在活著的時候立下遺囑，安
排好身後事。
   遺憾的是，對於剛剛蹣跚
學步中的民營銀行，當下不
但需要面對信用體系、配套
措施等尚不完善的市場環境，
而且還要面對短期內的吸儲
難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

銀監會按照各家民營銀行的
特點和發起人的特色，通過
針對性地實施“壹行壹策”
的監管辦法，進行差異化的
審慎監管，防範破產等風險，
以便規範其發展成長。
   綜合來講，民營銀行從嘗
試到全面鋪開，銀監會還有
許多重要工作要做。但目前
對銀監會來說，最為急迫的
壹項工作就是，營造壹個民
營銀行能夠“野蠻生長”的
政策環境，讓其能夠蓬勃生
發。如構建民營銀行準入、
監管指引、退出制度和建立
存款保險制度。
   政府設立民營銀行的出發
點是想讓其扛起解決中小民
企融資難的大旗，由於資金
成本高於大型銀行，民營銀
行提供的金融服務如貸款的
價格壹般也會高於現有的各
大行，它們是否能夠舉起這
面大旗，尚待時間的檢驗。(文
/宋清輝 )

   修改與完善住房預售制
度，是 2010 年國十條的基本
內容。但是，由於種種原因，
住房預售制度到現在還沒有
進行修改與完善。最近，有
報道說，中國的住房預售制
度可能會取消。該消息出來，
立即引起了國內房地產上市
公司股票大跌，而相關的職
能部門立即出來辟謠，說什
麽城市管理法有規劃，住房
預售制度不能夠取消。
   住房預售制度是目前房地
產融資制度的核心，這種制
度的健全與完善不僅決定了
國內房地產市場能否健康持
續地發展，也決定了國內銀
行業的風險高低和銀行業的
發展前景，決定了住房市場
重大的利益關系。
   可以說，在國內房地產市
場發展初期，住房預售制度
的設立，目的是為了扶持成
長中的房地產開發企業，鼓
勵更多企業進入房地產，以
保證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得
以成功。但從實踐經驗來看，
住房預售制度壹方面在壹定
程度上推動了國內房地產市
場繁榮，另壹方面由於制度
缺陷也為房地產開發商掠奪
社會財富創造了條件。
   比如，房地產商通過“炒
樓花”制造出樓市的虛假緊
缺，借機囤積居奇擡高價格；
通過房屋面積縮水、建築設
計變更、環境描述浮誇等種
種行為來侵犯購房者的利益；
把已抵押的房屋再預售，把
已預售的房屋再抵押，或者
進行房屋重復預售，最後攜
款潛逃……可見，現在中國

的住房預售制度不僅妨礙國
內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侵害了消費者利益，也給國
內金融市場帶來了壹系列風
險。
   正是針對這些現象，央行
房地產金融分析小組撰寫的
《2004 年中國房地產金融報
告》指出，很多市場風險和
交易問題都源於商品房的預
售制度，目前經營良好的房
地產商已經積累了壹定的實
力，可以建議取消現行的房
屋預售制度，改期房銷售為
現房銷售。但是，這種提議，
不僅遭遇到相關職能部門的
即時反對，而且直到現在也
不對這種制度進行修改與完
善。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發
達的國家和地區，盡管住房
預售制度廣泛被采用，但是
這種制度安排是以完善法律
制度為基礎的。比如，美國
政府在住宅預售的各個環節
中進行嚴格的監管，預售資
金專款專用，詳盡披露預售
房信息，使得預售的風險大
大地降低，廣大購房者也願
意買預售房。
   在中國香港，對於未開工
即已售出的房屋，預售合約
會對支付的時間和數量作出
確定。通常簽訂合約時購房
者需要支付壹定的保證金，
保證金的數額壹般為總價的
5% ～ 10%，如果購買者有個
性化的定制要求，則需額外
增加 5% ～ 10%。施工到某壹
程度時交付壹定的金額，完
工時最後清算，分段支付金
額由合約具體確定，沒有壹

概 而 論
的標準。
購 房 者
可 以 利
用 建 築
貸 款 來
支 付 這
些款項，
建 築 貸
款 指 從
未 來 將
獲 得 抵
押 貸 款
中 提 前
取 出 用
以 支 付
房 屋 在
建 時 分
段 給 付
的款項。
          
大部分建築商會為施工質量
和施工材料提供擔保，在壹
些地區這種擔保是強制的。
市場上的活躍者大多為資金
實力雄厚的大財團，而且財
務透明度高，同時政府監管
制度完善，保障了出售樓花
所得款項專款專用。政府規
定開發商必須先向銀行或其
他機構尋求擔保，確保有足
夠的資金完成建築，才能獲
準發售樓花，並規定小業主
支付樓花的款項必須存入律
師行的托管賬戶，律師行作
為托管人代開發商持有款項，
在得到承建商的證明後，律
師行才把款項付給開發商以
支付建築費。
   中國內地的住房預售制度
已經是問題層出不窮，但是
該制度就是不修改與完善。

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
看，住屋預售制度促進房地
產業的良性循環關鍵，在於
設計合理的風險擔保機制以
分散其各個環節的風險。無
論是嚴格的準入或退出制度、
預售資金的專項管理、嚴格
的法律監管，還是為購房者
提供更多的合約形式，都是
風險分擔機制的重要組成部
分。
   時下，銀行對房地產業金
融支持的資產結構使銀行正
面臨巨大的風險；由於信息
不對稱，購房者面臨房地產
商的各種敗德行為。因此，
必須建立完備的風險分擔機
制來保障住房預售制度下的
金融安全，即風險應該由多
個利益主體依風險與收益對
等的原則共同分擔，包括開
發商、房地產投資者、建築

商、銀行及購房者。這種風
險分擔機制應該貫穿於住房
預售制度始終，合理分散或
降低各環節的風險，應包括
嚴格的市場準入與退出機制、
房地產市場信息披露機制、
多種合同選擇與談判機制、
住房預售款專項管理制度、
市場的懲罰機制、風險分擔
機制、風險約束機制、監管
機制以及保護購房者利益的
救助機制等。但是當前中國
的住房預售制度只是讓房地
產開發商大量占有消費者及
銀行資金，卻沒有壹套好的
制度來降低金融風險。
   因此，全面取消或完善當
前中國住房預售制度已經是
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並不是
政府職能部門辟謠就可了之
的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
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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